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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为了修理、检修或避免承保风险损害的威胁，从保险单

列明场所移走的保险财产，但自移动之日起不得超过六十天，金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中

载明的赔偿限额。 

本附加条款不适用于为正常仓储或加工而移动的保险财产，也不适用于另外投保的财产。  

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
